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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岛综合试验区工委管委办公室
长工管办字〔2023〕12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长岛综合试验区工委管委办公室

关于印发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防要塞”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庙岛、小黑山保护发展服

务中心，区直各工作机构，区属企事业单位，中央和省、市属驻

岛各单位：

《长岛综合试验区关于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防要塞”的实施

意见》已经区工委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

落实。

长岛综合试验区工委管委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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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岛综合试验区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防要塞”的
实施意见

为顺应我区渔业生产平安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，集聚整合涉

海执法力量，强力整治海上治安秩序，进一步提升广大渔民群众

的获得感和安全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》等有关法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、中央军委办公厅《关于中国海警局与其他涉海部门职责分

工及协作配合机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（厅字〔2019〕16 号），

公安部、中国海警局《公安机关与海警机构协作配合办法》（海

警〔2019〕19 号）、《山东省公安机关与海警机构执法协作配

合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

防要塞”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实施创新机制、创建品牌的“双创计划”为主题，以

整治海上治安秩序、维护渔业生产平安稳定为主线，本着“联勤、

联防、联动、联办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整合长岛海监、海警、海事、

海岸等执法力量，组建信息共享、优势互补、独具特色的“长岛

海军”，构筑海陆联动、高度协同、快速反应的“海防要塞”，

严厉打击涉海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以实际行动为海岛经济和社会

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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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领导

区级成立以区工委分管领导挂帅，区工委政法委、区自然资

源局（中国海监长岛大队）、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、烟台长岛

海事处、烟台市公安局长岛分局（海岸警察大队）等成员单位和

各乡镇（街道、保护发展服务中心）参加的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

防要塞”工作指挥部（名单附后），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（中

国海监长岛大队），具体负责全区海上治理工作的指挥调度，临

机处理涉海有关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区工委政法委主要职责是负责统筹协调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定

期通过专题会议调度工作进展，采取实地调研等方式，分析研判

全区海上治安形势和存在问题，督导做好全区海上治安秩序整治

工作。

区自然资源局（中国海监长岛大队）主要职责是牵头负责与

海警、海事和公安（海岸警察）等部门的执法协作，确保实现信

息共享和联勤联动；与海警长岛工作站常态化联合开展海洋伏季

休渔管理、渔船安全整治等专项执法行动；负责依法受理部门移

交的涉渔案件，对在执法检查、查办案件中发现构成犯罪的行为，

依法快速移交公安、海警部门处理。

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主要职责是负责加强与海监、海事和

公安（海岸警察）等部门的执法协作，确保实现信息共享和联勤

联动；联合开展海上治安管理，依法查处海上违反治安管理、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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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出境管理的行为；防范和处置海上暴恐、海上渔业生产安全事

故和渔业生产纠纷；负责预防、制止和侦察海上犯罪活动。

烟台长岛海事处主要职责是负责加强与海监、海警和公安

（海岸警察）等部门的执法协作，确保实现信息共享和联勤联动；

负责开展海上巡航执法，加强快艇通航管理，依法打击“三无”

快艇，维护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秩序。

烟台市公安局长岛分局（海岸警察大队）主要职责是负责加

强与海监、海警和海事等部门的执法协作，确保实现信息共享和

联勤联动；负责组织查处海（岛屿）岸线以内发生的公安机关管

辖的违法犯罪行为；负责支持和指导乡村社会治安工作，加强渔

船民教育和船舶管理，提升基层巡防力度。

各乡镇（街道、保护发展服务中心）主要职责是协助海监、

海警、海事和公安（海岸警察）等部门加强海上治安、船员船只

管理，协助查处和打击海上盗窃、走私、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；

负责加强人防、物防、技防建设，主动做好海区看护，协助调处

海上纠纷，维护好辖区治安秩序；为海警长岛工作站乡镇警务室

建设和执法办案提供保障。

四、运行机制

（一）海上治理联席会议机制。由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防要

塞”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牵头，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海上治理联席

会议，传达区工委管委和各成员单位业务上级工作部署要求，总

结通报海上治理工作进展情况，研究部署工作计划安排，协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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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执法协作中的重大问题；逐步理顺海监、海警、海事与政法机

关执法保障的关系，持续深化多领域协作交流，推动海上执法协

作向常态化、科技化、快捷化发展，加强海陆联防，促进工作协

同，强化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增强工作效能；注重研究新

形势下海上治理工作的特点，分析海上违法犯罪的规律和原因，

探索维护海上治安秩序的有效途径。

（二）涉海情报信息共享机制。由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防要

塞”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牵头，各成员单位建立情报信息共享机制，

工作中获取的涉及海上、沿海地区安全稳定的情报信息和重点人

员、船舶活动动向等各类涉海情报信息，应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

报有关情况。公安机关与海警机构定期互相通报海上治安动态和

海上案件数据，对海上发生的重大案件和突发事件，海警机构及

时向公安机关通报有关情况；收到对方通报的情报信息和案件线

索，应当立即组织核查办理，及时反馈工作情况，也可定期集中

评价反馈。多方联合侦办的案件，需要对外公开案件信息的，应

当对外统一口径，共同维护长岛海域治安稳定。

（三）涉海案件管辖协调机制。公安机关接到属于海警机构

管辖警情的，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海警机构转警或移交；海警机构

接到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警情的，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转警

或移交；接到同时涉陆涉海的报警，公安机关、海警机构应当按

照各自职责权限分别进行处置，必要时可以联动处置。对于双方

均有管辖权的案件，原则上由先受(立)案的一方管辖，因现实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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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所限或实际办理确有困难的，双方可联合办案。

（四）海上执法办案协作机制。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防要塞”

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要针对辖区突出治安问题和敏感节点安全形

势，牵头及时会商研提工作对策，定期组织协调开展“亮剑”“护

渔护航”等联合执法行动，原则上每月开展不少于 1 次联合巡航

执法，海监大队与海警工作站常态化开展海上整治联合执法，坚

决有力打击海上违法犯罪行为。公安机关对海警机构办理案件在

陆上调查取证、抓捕、遣返，采取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等强制措

施，追缴非法财物等执法活动予以协助；海警机构对公安机关需

要实施的海上查缉、追捕等执法活动提供支持。公安机关需要海

警机构动用兵力、舰艇在海上提供执法协助的，按照兵力需求军

地对接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海上治理执法保障机制。公安机关举办治安、刑侦、

法制、情报等执法业务培训时，可以将海警机构执法人员纳入培

训；海警机构组织执法业务培训的，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提供

师资力量支持。海警机构办理治安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，依法对

违法行为人、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、作出刑事拘留、行政拘留、

强制隔离戒毒等决定的，送作出决定的海警机构所在地县（市、

区）看守所、拘留所、强制隔离戒毒所等执行；所在地不具备羁

押条件的，参照当地公安机关相关要求执行；海警机构需异地羁

押违法犯罪嫌疑人的，当地公安机关按照规定予以协助。

五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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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加强政法部门配合协同。针对长岛撤县后法检

转隶、公安垂管、司法合并的特殊政法体制，发挥好政法委的主

体作用，积极加强对上沟通和与蓬莱区“两院”的联动；公、检、

法等政法部门要把工作重点向维护海上治安和生产秩序倾斜，对

于扰乱海上生产秩序、违犯海上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，特别是对

发生偷捕海珍品的案件，要统一思想、协调运作、形成合力，坚

持快侦、快破、快审、快捕的原则，依法予以严惩，保持对犯罪

分子的高压态势，坚决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。健全完善长岛

政法联席会议和蓬长政法一体化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相

邻地区的联系与配合，打击跨省域、跨区域的海上违法犯罪，为

渔养产业的振兴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基层海警派驻机构建设。立足长岛区位、

辖区、海域特点，尽快在北五岛设置派驻海警警务室，探索在具

备一定规模的海洋牧场平台设置海警警务点，解决办公、食宿场

所，配齐摩托艇等海上执法装备设施，定期派出执法人员进行执

法，有效解决执法过程中天气、航班等负面影响，真正实现第一

时间出警处置，切实提升警情、案件办理质效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海上防范装备设施配备。区级组织海上统

一行动或有紧急情况，“中国渔政 37069”“中国渔政 37089”

和“海巡 05217”等执法船艇由协调专班办公室统一指挥。乡村

海上巡逻船、摩托艇要统一编号，对讲机要统一频道、统一代号，

做到统一联动、相互配合，适应海上突发事件，以保证迅速、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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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、有力打击海上违法犯罪。在此基础上，乡村要不断加大海上

治安投入，根据海区实际科学规划、购置高科技的监控设备，加

快海上科技防范网络的建设步伐，不断提高治安监控能力。
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基层海上防范队伍建设。各相关执法部门

要精简机关人员，把工作重点向海上治安转移，把警力向海上一

线倾斜，实行联合执法，形成强大合力。乡村要充分调动治安联

防队员的积极性，提高打击和防范能力，不断加大监督考核力度，

对于工作积极主动，业绩突出的进行奖励；对于工作消极被动的

进行处罚；对于与违法犯罪分子内外勾结，参与违法犯罪的，要

依法予以严惩。

（五）进一步加强各类船舶管理。强化以港管船管安全，全

面落实港口安全监管职责，严格落实执法人员驻港巡港制度，动

态更新船舶“一船一册”、船员“一人一档”台账，落实落细包

保责任制，做好日常出港、归港记录；强化重点海域巡航执法与

重点船舶登临检查，严厉打击船舶未按规定进行进出港报告，船

舶配员不足或超员、无证驾驶、违章作业、冒险开航等违法行为，

确保形成严惩重罚的强大震慑。充分利用北斗、VTS、AIS 等有效

手段，加大对航经我区管辖沿海水域船舶的监控力度，持续加大

海上无证船艇整治力度。对摩托艇实行严格管理，按照船只管理

的权限和规定统一编号、登记、备案，加强日常监控。严格游艇、

小型旅游船、休闲海钓渔船动态管控，规范休闲类船艇安全运营。

（六）进一步加强海区分类划片管理。按照我区养殖生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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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，滩涂圈养区、底播区、近海定置网作业区依法确权后，统

一向社会发布公告、制作永久性公告牌，通过广播电视、发放明

白纸等形式广泛宣传，达到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滩涂圈养区、

底播区可由村治安联防队看护，逐步探索走治安联防产业化路

子；近海定置网作业区和筏式养殖区以养殖生产单位或个人自我

看护为主，或以村为单位，养殖户适当出资组织专门人员实行有

偿看护，走治安联防产业化的路子。

（七）进一步加强养殖废旧物资收购管理。凡是收购养殖废

旧物资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许可，市场监管部门

凭许可证予以办理营业执照。各经营业户要建立大宗养殖物资收

购登记制度，凡是收购的大宗养殖物资必须登记清楚收购时间、

数量、出卖单位（个人）、销往何处及出售时间等项目，公安、

市场监管等部门要进行不定期的检查，对于制度执行不力的业户

要进行警告，直至吊销营业执照，严禁无证收购养殖废旧物资。

（八）进一步加强潜水作业管理。对潜水器作业实行许可证

制度，个人一律不允许配置潜水器从事潜水作业；对于现已拥有

潜水器的个体业户坚决予以取缔，其潜水设备可以作价由村里回

收，也可由其个人限时出售。对于集体经营潜水业务的单位实行

许可证制度，经营单位必须事先经过批准并登记备案方可从事潜

水业务，从源头上杜绝偷捕现象的发生。

（九）进一步加强海珍品采捕销售管理。坚持采捕与保护并

重原则，有计划地、合理地采捕海珍品。加强对海珍品交易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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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收购销售海珍品的单位或个人的管理，严厉打击哄抬物价、强

买强卖、欺行霸市等扰乱渔货市场秩序的现象，特别是对带“黑、

霸、痞”色彩的流氓恶势力介入海产品交易的，要严厉打击，绝

不姑息。

（十）进一步加强社会面宣传教育。各有关执法部门要经常

深入海岛渔村，宣传有关法律法规，提高群众遵纪守法自觉性。

宣传舆论部门也要同步跟进，加大宣传力度、频度和密度，形成

预防和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的浓厚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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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长岛综合试验区创建“平安长岛·海防要塞”
工作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

总 指 挥：宋 滨 区工委委员、政法委书记

副总指挥：马义伦 市公安局长岛分局局长

范国家 区工委政法委副书记

吴厚伟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周 扬 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站长

姜荣军 烟台长岛海事处处长

成 员：于勤杰 市公安局长岛分局副局长

徐 杰 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、区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大队大队长

郝志强 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执法队队长

刘洪防 烟台长岛海事处副处长

刘国正 市公安局长岛分局海岸警察大队大队长

李海童 南长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赵丹妹 北长山乡乡长

朱小明 黑山乡乡长

赵 伟 砣矶镇镇长

宋永航 大钦岛乡乡长

龙 刚 小钦岛乡党委书记、乡长

葛 猛 南隍城乡党委书记、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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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茂庭 北隍城乡乡长

朱少杰 庙岛保护发展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、主任

李广润 小黑山保护发展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、主任

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，徐杰同志兼任办公室

主任。

长岛综合试验区工委管委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3 日印发


